附件1

江苏省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了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依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江苏省地方金融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鼓励举报】　鼓励任何组织和个人举报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各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符合条件的举报人给予奖励，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所称举报人，是指提供有效线索，有助于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举报渠道】  举报人可以通过拨打江苏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电话“12345”，登录手机APP“苏服办”12345进入“非法金融举报”，登录微信小程序“江苏12345热线”个人诉求进入“非法金融”等方式进行举报；也可以通过书信、邮件、走访等方式向举报对象所在地的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举报。
第四条【线索要求】  举报人提供线索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明确、具体的举报对象；

（二）有举报对象吸收资金并返利的基本事实、初步证据；

（三）举报对象尚未被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行政立案调查或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

第五条【奖励主体】  各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受理举报，对甄别出的有效线索，及时组织开展核查。举报人向上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举报的，上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可以交由下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核查，也可以自行核查。
经核查属实后，按照“谁核查、谁奖励”原则，由负责核查的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符合条件的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六条【奖励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举报人奖励：

（一）经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组织核查，研判认为可能存在非法集资风险；
（二）举报对象被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行政立案调查；
（三）举报对象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

（四）其他符合奖励条件的情形。
第七条【不予奖励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举报人系与该举报事项相关的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
（二）举报人系匿名举报，或未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等有效信息；

（三）举报的涉嫌非法集资情况已被地方金融管理等部门事先掌握；
（四）举报人系直接从事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人员或系其直系亲属；

（五）其他不符合奖励条件的情形。
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员、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从业人员、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普法宣传志愿者等，不属于前款第（四）项直接从事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人员。

第八条【奖励规则】  对符合条件的举报人给予奖励，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一人举报不同对象的，应当分别给予奖励；举报同一对象的关联主体，视情可以分别给予奖励；向本省不同层级地方金融管理等部门举报同一对象的，不予重复奖励；

（二）两人或两人以上联名举报同一对象的，按同一举报对联名举报人给予奖励；

（三）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别举报同一对象的，对最先举报人给予奖励。其他举报人提供重要线索、重要证据，对查处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起到重要作用的，经综合评判，视情予以奖励。

第九条【奖励标准】  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应当遵循以下标准：
（一）经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组织核查，研判认为可能存在非法集资风险的，给予举报人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现金奖励或者等值的实物奖励；
（二）被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行政立案调查的，给予举报人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现金奖励；

（三）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的，给予举报人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现金奖励。
举报奖励的具体金额，应当根据奖励规则，结合举报对象的集资金额、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价值等因素确定。

第十条【奖励审批】  对于符合奖励条件的，负责奖励的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应当在30日内，按程序报单位负责人审批。经批准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通知符合条件的举报人领取奖励。

第十一条【奖励领取】  举报人自接到领取奖励通知之日起，应当在30日内领取奖励。举报人可以委托他人代为领取。两名以上举报人联名举报的，可以推选一名代表领取奖励。
举报人领取奖励前，应当通过邮寄等方式，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银行卡基本信息（开户行、户名、账号），签名确认非法集资举报奖励领取表格。委托他人代为领取的，代理人还应当提供本人、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原件。
举报人因正当事由不能在规定时间领取奖励的，应当向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申请延期，最长不超过30日。举报人无正当事由逾期未领取奖励的，视为主动放弃。
第十二条【奖励发放】  各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放奖金，应当执行财政部门相关规定。发放时，以银行转账方式为主，也可以现场发放。
第十三条【经费保障】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举报奖励经费由各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本部门有关工作预算经费中予以保障。举报奖励经费使用，应当依法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十四条【相关责任】  各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应当依托省有关政务信息系统做好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台账管理。各有关部门应当配合本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做好举报奖励工作。

各级地方金融管理等部门应当对举报人信息予以保密，未经同意不得公开或者泄露举报人身份及奖励信息。

举报人应当对其举报行为负责，不得捏造事实、伪造证据。骗取或冒领举报奖励的，应当退回奖励资金，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参照执行】  鼓励举报除非法集资之外的其他非法金融活动。对其他非法金融活动的举报奖励，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依法许可或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擅自从事各类金融业务活动的行为。
第十六条【解释施行】 本办法由江苏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
